


點選「企劃書」下方的「申請企劃書」



填寫企劃書

填妥「活動名稱」

選擇「活動類型」

選擇「活動區域」－校內／校外



活動區域－校外

請詳細填寫「活動場地」



活動區域－校內

選擇「場地類型」



場地類型－非課外組場地

請詳細填寫活動場地



場地類型－課外組場地

選擇「預約需求」－連結「已預約場地」
／填寫「預計活動場地及日期」



連結「已預約場地」

可直接選取場地



連結「已預約場地」

對於被連結的課外組場地，
請繼續填妥活動詳細時間



填寫「預計活動場地及日期」

若場地尚未預約，
請選取預計使用之場地



填寫企劃書



送出企劃書

最後請確認紅色標示處之注意事項



● 若顯示訊息如圖所示，則完成新增企劃書

完成新增企劃書



可於「企劃書紀錄」查詢及修改



企劃書紀錄

管理欄位可
「修改」企劃書

列印欄位可生成
對應表單供列印



企劃書紀錄



1. 借用場地器材請於活動前十日連同活動申請表㇐併審核，使用完應立即歸

還且復原，完成檢查後始得離開。

2. 場地單列印後先至課外組核章，再至出納組繳費，最後連同場地單及收據

㇐同至游藝館209找場地管理員登記。

3. 敬請借用者依場地單借用起迄時間「準時」使用場地、遵守場地使用規定，

撤場前請完全恢復場地原狀並請主動通知場地管理員(或值班工讀生)檢查。

4. 場地使用規定請參閱課外組網頁「法規彙整」：國立中央大學學務處課外

活動組場地管理辦法、國立中央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場地管理細則。

注意事項－相關表單或其他須知


